宽城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双随机一公开”事项抽查清单

一、危险化学品及相关企业随机抽查重点事项

	序号
	抽查对象
	抽查事项
	检查依据
	抽查主体
	备注

	1
	化工企业和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带仓储设施）企业
	
	
	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一般每年1次。

	
	
	1.1  人员和资质管理情况
	《安全生产法》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七条、第四十六条、第五十四条；《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十四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三条
	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1.2  工艺管理情况
	《安全生产法》第十八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八条；《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41号）


	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1.3  设备设施管理情况
	《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八条；《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41号）
	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1.4  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安全标签及储存管理情况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十五条、第二十四条
	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2
	管道企业
	
	
	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2.1  许可条件保持情况
	《安全生产法》第三十条；《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十二条；《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45号）
	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2.2  安全设施竣工验收报告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36号）
	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抽查比例≥10%。

	3
	烟花爆竹生产企业
	
	
	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3.1  许可条件保持情况
	《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第八条；《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54号）
	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3.2  生产活动情况
	《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第十条至第十五条，第二十一条；《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54号）
	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4
	烟花爆竹经营单位
	
	
	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4.1  批发许可条件保持情况
	《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第十七条；《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65号）
	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4.2  零售许可条件保持情况
	《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第十八条；《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65号）
	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4.3  经营活动情况
	《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65号）
	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5
	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企业
	
	
	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5.1  许可（备案）条件保持情况
	《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三十二条；《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许可办法》(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5号)
	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5.2  报告生产、经营的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的品种、数量和主要流向等情况
	《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三十六条；《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许可办法》(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5号)
	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二、职业卫生随机抽查综合事项

	序号
	抽查对象
	抽查事项
	检查依据
	抽查主体
	备注

	1
	用人单位（下同）
	产生职业病危害的用人单位工作场所职业卫生设立条件符合情况
	《职业病防治法》第十五条；《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规定》（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47号）
	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2
	
	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情况
	《职业病防治法》第十六条；《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办法》（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48号）
	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3
	
	职业病防治管理措施情况
	《职业病防治法》第二十条；《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规定》（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47号）
	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4
	
	职业病防护设施设置运行与个人防护用品配备情况
	《职业病防治法》第二十二条；《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规定》（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47号）
	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5
	
	产生职业病危害的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和职业病防治事项警示说明情况
	《职业病防治法》第二十四条；《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规定》（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47号）
	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6
	
	可能发生急性职业损伤工作场所应急设施设置或者配备情况
	《职业病防治法》第二十五条；《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规定》（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47号）
	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7
	
	职业病危害因素日常监测与定期检测情况
	《职业病防治法》第二十六条；《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规定》（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47号）
	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8
	
	职业卫生培训情况
	《职业病防治法》第三十四条；《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规定》（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47号）
	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9
	
	劳动者职业健康检查情况
	《职业病防治法》第三十五条；《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49号）
	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10
	
	职业健康监护档案情况
	《职业病防治法》第三十六条；《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49号）
	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11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设计、建设项目控制效果评价及职业病防护设施竣工验收情况
	《职业病防治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51号）
	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12
	
	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资质条件保持及技术服务规范性和客观真实性情况
	《职业病防治法》第二十六条；《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50号）
	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每5年覆盖1次。


说明：

1、抽查主体，主要是指按照分级、属地原则确定的对相关生产经营单位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安全监管部门。

2、对危险化学品等生产经营单位（主要是企业，下同）进行随机抽查的，以《清单》所列的相关重点事项为主，同时参照安全生产、职业卫生随机抽查综合事项。

3、抽查频次，一般按年度计算，有两个统计分析口径：一是以抽查对象为标准，即对某类生产经营单位在一年内的抽查次数及其在相关执法数据中的占比；二是以抽查事项为标准，即对某一事项在一年内抽查的次数及其在相关执法数据中的占比。抽查频次由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参照《清单》的相关要求，结合本地区实际确定和调整。

4、《清单》中行政法规所列的国务院令号、部门规章所列的部门令号是公布相关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的令号，相关法规规章修改的，其文本以最新修改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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